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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616(2021)号决议 

  2021 年 12 月 22 日安全理事会第 8942 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严重关切世界许多地区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转让、不利于稳定的积累和滥

用行为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造成重大伤亡，助长不稳定和不安全，

并继续破坏安全理事会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首要责任的成效， 

 关切非法贩运和转用各类军火及相关物资破坏法治和人权，有可能破坏国际

人道法得以遵循，可能妨碍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并产生广泛、不利的人道主义和

社会经济后果， 

 认识到，军火禁运除其他外，旨在防止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在内的军火及相

关物资非法流入被安全理事会认定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冲突局势，因

而有助于遵循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安全，防止危及平民，包括防止对妇女产生

特别巨大的影响，诸如加剧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以及防止对儿童、难民、境内流

离失所者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影响，并有助于维持和平人员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

安全，回顾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还认识到安全理事会授权实施的每项军火禁运都是针对具体情况，须由安理

会定期审查， 

 强调，本决议关于处理违反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而非法转让、不利于

稳定的积累和转用军火及相关物资问题的规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加以解释， 

 肯定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对于打击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转让、不利于

稳定的积累和滥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指出各个专家组和维持和平特派团在各自

任务范围内以及其他相关的联合国实体有必要改善关于可能违反军火禁运行为

的信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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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谴责各类军火及相关物资有违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而非法流动，包括

导致向恐怖主义分子和犯罪分子等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此类军火及相关物资以及

这些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提供，并导致破坏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对

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促请会员国防止和破除此类武器采购网络， 

 强调指出会员国必须及时提供和交流关于可能违反军火禁运情形的最新信

息，以便查明和打击非法贩运来源和供应链， 

 认识到必须建设会员国的能力，以便他们能收集关于使用假证件逃避检查和

协助违反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制裁的那些网络的各方面信息，包括关于涉嫌贩运者和

贩运路线、涉嫌非法金融交易以及各类军火及相关物资的中介活动或转用的信息， 

 欢迎会员国之间开展合作，包括开展联合边境活动，着力防止违反安理会授

权实施的禁运的军火贩运， 

 赞赏地肯定政府间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作出的努力，包括通过区域

举措、战略和行动计划，以支持会员国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军火禁运，支

持开展能力建设，以防止和应对违反安理会授权实施的禁运的小武器和轻武器非

法贸易、不利于稳定的积累和非法转用， 

 重申，位于安理会授权予以实施军火禁运的会员国或区域内的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和拥有安理会授权的其他相关实体可经安理会授权，在以下领域为东道国

政府提供适当的专门知识和能力建设协助：收缴武器，实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

返社会方案，加强实体安保和储存管理，建立记录和追查能力，建立国家进出口

管制系统，加强边境安全，并加强司法机构和执法能力， 

 敦促全面有效地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

易的行动纲领》，确认该纲领对就此问题作出的国际努力的重要贡献， 

 指出，会员国，特别是处于冲突和冲突后局势的国家，对军火、包括小武器

和轻武器进行标识、追查和记录，可有助于发现违反适用的军火禁运的行为，查

明储存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为此进一步敦促充分有效地执行《使各国能够及时

可靠地识别和追查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国际文书》(《国际追查文书》)， 

 强调指出必须协助安理会授权予以实施军火禁运的会员国监测和管控军火

储存，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以便防止恐怖主义分子、犯罪分子和其他未经授权

的接受者等非国家行为体抢劫或获取国家储存的军火， 

 肯定安全理事会各个制裁委员会的指导，包括通过不具约束力的准则作出的

指导，对会员国遵守作出制裁规定的相关决议中的规定和履行其中规定的义务所

具有的价值， 

 强调指出，会员国为遵守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打

击非法贩运和转用军火及相关物资以及打击非法融资的措施，必须遵守会员国根

据国际法、包括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还强调指出，会员

国必须根据国内法律并通过国内当局充分处理这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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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促会员国在打击违反安理会授权实施的禁运而非法贩运和转用各类军火

及相关物资的方案决策和执行进程中，把考虑到非法贩运武器流动对妇女和儿童

所造成的尤其严重影响的视角纳入主流，认识到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所有

这些努力的重要性，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 2021 年 9 月 30 日提交安理会的题为“小武器和轻武器”

的报告(S/2021/839)中所载建议， 

 1. 决定在延长位于安全理事会授权实施军火禁运的地方的相关和平行动

的任务期时根据个案情况，酌情考虑和平行动在各自行动区是否以及如何能支持

相关国家当局打击违反军火禁运而非法转让和转用军火行为； 

 2. 又鼓励各个和平行动和相关联合国实体酌情并根据各自任务规定，应东

道国国家主管当局请求，协助加强东道国主管当局收集数据的能力和培训，以打

击非法转让各类军火及相关物资的行为； 

 3. 强调安理会在评估是否可能解除军火禁运时，将妥善考虑到安理会授权

予以实施禁运的国家有效控制其现有军火和弹药储存和今后进口的能力，以期防

止此类武器转入非法市场； 

 4. 强调指出，视每项军火禁运的特定豁免规定，根据豁免并作为对安全或

解除武装工作的援助而供应、出售或转让的各类军火及相关物资不得转售、转让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给指定最终用户或相关禁运明确允许的其他用户以外的各方

使用，不得用于相关禁运具体或明确允许的最终用途以外的用途； 

 5. 鼓励安理会授权予以实施禁运的国家作为一项最佳做法建立基线军火

库存制度，在联合国军火禁运与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同时实行的情形

中建立军火标识和登记制度； 

 6. 鼓励会员国确保按照所加入的国际和区域文书的要求制定适当的标识

和保存记录措施，以追查小武器和轻武器等军火，并考虑如何酌情并应请求为安

理会授权予以实施禁运的国家的邻国提供最佳协助，以防止和发现违反禁运的非

法贩运和转用行为； 

 7. 鼓励酌情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开展区域合作，以发现和防止违反安理会

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的行为，并及时向相应的制裁委员会报告违反行为； 

 8. 请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授权予以实施军火禁运的会员国，与相应的专

家小组充分合作，还强调指出，必须随时并尽可能允许这些专家小组对违反相关

禁运而非法转让的缴获军事装备进行检查或为专家小组提供样品； 

 9. 申明安理会决心酌情并根据适用的制裁制度指认参与安理会授权实施

的禁运所禁活动的个人； 

 10. 鼓励会员国对向安理会授权予以实施禁运的国家出口可在市场上获得

且可能被经指认的个人和实体或武装团体违反有关禁运而使用的武器系统零部

件采取尽职调查措施； 

https://undocs.org/ch/S/2021/839


S/RES/2616 (2021)  

 

21-19549 4/4 

 

 11. 鼓励有能力的会员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为国家海关、边境管制和其他此

类相关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培训，以便对安理会授权实施的禁运进行检查； 

 12. 确认会员国与私营部门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互动协作并分享关于作

出军火禁运规定的决议所载规定和义务的执行和履行情况信息是有裨益之举； 

 13. 请秘书长在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提交的国别报告中酌情考虑提出关于以

下方面的建议：位于安全理事会授权实施军火禁运的地方的相关和平行动和相关

联合国实体根据各自任务规定可执行哪些任务以协助相关国家当局，特别是在监

测上述禁运、查明非法军火来源、追查扣押、发现和交出的军火等方面，以及为

支持相关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而可执行的任务； 

 14. 请秘书长在根据第 2220(2015)号决议提交的两年期报告中列入进一步

信息，说明违反安理会授权实施的军火禁运而非法贩运和转用问题的总体趋势，

并就此问题提出进一步建议。 

 

https://undocs.org/ch/S/RES/2220(2015)

